南投縣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應備資料（請自行審核無誤後，依序分項用資料夾一式二份裝訂）

※自93年7月份起申請建築物使用執照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案件，備齊應備資料後逕向本局提出申請即可；申請建築物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案件，則援例仍向南投縣政府建設局提出申請。
一、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查驗申請書（3份）
1.申請人、設計人、監造人、裝置人應「簽名」「蓋章」

2.原審「監造人」於施工中有異動時，應備文（檢附合格證件影本）向原申請消防機關辦理變更備查

二、消防安全設備數量明細表
1.需由「申請人」「監造人」及當地配合會勘消防人員簽章

2.各項設備之型式、規格、號碼應逐欄填記清楚

三、1.建造（使用）執照影本

2.使用（變更使用）執照申請書影本（需有工務局「收文章」）
3.建築概要表（樓層、用途、面積與申請書資料需相符）
· 以上資料需由「起造人」及「建築師」簽章

四、消防安全設備證件資料
    1.依「安裝施工測試相片項目表」分項依序整理
    2.需由消防安全設備「監造人」核章認證
五、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報告--需由「裝置人」簽章（並檢附合格證件影本）
六、消防設備安裝及測試相片--需由消防安全設備「監造人」核章

1.應有「建築物外觀相片」--含各棟前、後及兩側
2.黏貼順序—請依「安裝施工測試相片項目表」依序分項黏貼
3.各項設備預埋管線--1.應以標示板標明測試日期、場所、項目

                   2.消防安全設備「監造人」應一併拍照存檔

4.各項設備配管試壓--需有「加壓裝置」及「顯示測試壓力」相片

5.室內外消防栓放水試驗--需有「個別」及「同時放水」壓力相片

6.避難器具--需有「荷重」及「拉拔」（顯示扭力值）相片

七、竣工圖說

1.完成竣工查驗者，應檢附原審訖消防圖說二份，標明「竣工圖」字樣，並檢附竣工圖PDF電子檔。
2.竣工現場與原審訖消防圖說之設備數量或位置有異動時，應修正製作竣工圖--需由「設計人」簽名、蓋章

※辦理竣工查驗時，起造人及消防安全設備裝置人（攜帶其「資格證件」及「測試器材」），需至竣工現場配合查驗，無正當理由未會同查驗者，得予退件。
